
浙江规范高校学生转学仅4种情况下可申请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3/2021_2022__E6_B5_99_E

6_B1_9F_E8_A7_84_E8_c65_263560.htm 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决

定，从２００７年入学的新生开始，实行新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向省内外高校转学制度，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方才可以申

请转学，办理学生转学确认时间为每年的２月、３月、８月

、９月，其它时间不受理。 浙江省教育厅１１日公布实施的

《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暂行规定》规定，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如确有以下特殊

情况，可以申请转学：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

，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能在原校学习，

但尚能在其它高校学习的；经学校认定，确有特殊困难，不

转学无法继续学习的；研究生因指导教师的原因，本学科或

本单位无法继续培养的；其他特殊情况确需转学的。提前批

录取的，一般不予转学。如学生确有特殊困难或其他特殊情

况需要转学的，应当提交足以说明理由的材料。 其中，对于

学生转入省内高校的，其录取时的高考分数应当达到拟转入

学校当年相同生源地学生的同批次投档分数；单招录取的学

生不能转入无此类招生计划的学校。 浙江省教育厅同时也给

出不得转学的七种情形，包括入学未满一学期的；由招生时

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

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实

行学年制的，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或专科二年级（

含二年级）以上，以及实行学分制其学分修满教学计划规定

总学分三分之二及以上的；通过普通"专升本"考试升入本科



的和录取为三二分段制高职或五年一贯制高职的；应予退学

的；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后，浙江全

省大中专在校生规模将达到９０万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